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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产案”日前在香港开审，周若入港将随时可能被缉拿

伴随着香港廉正公署的起诉，周
正毅苦心经营的“上海地产”的神秘

面纱开始被撩开，也正是因为“上海
地产”问题的爆发，这名昔日的“上
海首富”再次陷入被控诈骗的泥潭。

据悉，周在鼎盛时期，曾拥有内
地、香港4家上市公司，“上海地产”一

直是他最为得意的项目，其成立要追
溯到2002年4月。

当时，中银香港向周正毅提供高
达21.6亿港元的过桥贷款，为其收购
“建联通”融资，中银国际在此项收
购中为周正毅一方担任财务顾问。周
通过收购“建联通”达到买壳上市目

的，随后将公司更名为“上海地产”。
但在近日香港廉政公署对周等人

的起诉中，症结却是周正毅涉嫌串谋
其他人士诈骗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及
“建联通”的现有股东和准股东，在
该上市公司的收购交易中，不诚实地
诱使公司股东接受较低的收购价。

今年年初，周正毅妻子毛玉萍因

操纵“上海地产”股价获罪入狱。毛入
狱缘由正是由于当年中银香港在贷款
协议中注明，周正毅须将“上海地产”
股份作为抵押，如抵押股票总值的六
折低于贷款额，则周须向中银香港支
付抵押差价。为了维持上海地产股价
高于上述“安全线”，毛玉萍遂开始操

纵股价的造市活动。而由此次开审的
“上海地产案”可见，周也扮演了不光
彩的角色。 E!FGHI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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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上午9时30分，香
港东区裁判法庭开庭审理

了一起串谋诈骗案，涉案的
7人被廉政公署起诉在上海
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

#）收购上市过程中有犯罪
行为，这其中包括原上海地
产执行董事龚倍颖、财务总
监罗赫曼（$%）。

这7人被廉政公署指控
有5项罪名，而上海地产前
主席周正毅也牵涉在内，裁

判官已批准廉政公署的申
请下发手令通缉其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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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高司法机构新

闻及公共关系处负责人发
给记者的庭审材料中显
示，这7名被告分别是原上
海地产执行董事龚倍颖、
财务总监罗赫曼，中银国际

亚洲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吴思炜、副
总裁林丽珠，顾恺仁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顾恺仁、范
楚文和黎寿昌。

7名被告中除龚倍颖正
在服刑不允许保释外，罗赫

曼、吴思炜、林丽珠只需支

付10万元港币的保证金即
可担保外出，而其余3人除

保证金外还需再付10万元
港币的现金才可担保外出。

在审理中，7名被告没有
进行庭上答辩，答辩程序被
推迟至下月14日的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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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对这7人的指

控，都与原建联通有限公司
（,-./0123）收购
上市案有关。记者在庭审材
料中看到，5项指控中有一
项控罪指龚倍颖等7人涉嫌
串谋周正毅及其他人士诈
骗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
员会及“建联通”的现有股
东和准股东，在收购“建联
通”时发表的联合公告、收
购建议和回应的综合文件
上弄虚作假。

除此之外，龚倍颖、黎

寿昌、顾恺仁和范楚文还涉
嫌与周正毅及另一人士串
谋诈骗，在修订“建联通”
的组织章程及成立执行委
员会所发布的公告和通告
中作出虚假陈述。这些控罪

全部于2002年4月至2003年
10月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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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廉政公署高级新闻

主任谢煜校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透露，在对“建联通”
收购上市案件的调查中发
现周正毅也牵涉在内，因此
向裁判官申请并通过了对
周正毅的通缉令。

2005年9月，由于周正

毅涉嫌在2001年10月至
2003年5月间伙同他人诈骗
香港一上市公司的股东，香
港廉政公署曾发出对他的
通缉令。“这次的通缉令不
是之前的重复，而是因为这
起新的案件。”

“我们要实施拘捕却有
一定困难。”谢煜校告诉记
者，由于香港与祖国内地之
间暂时没有移交协议，因此
只有当周正毅在香港或与香
港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或地区
出现时，廉政公署才可以实

施拘捕。“廉政公署将密切
关注周的行踪。”周正毅只
要在香港出现，就随时有可
能被廉政公署缉拿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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